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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向嵌入到系统融合:地方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的路径转型

何 跃 军*

摘 要: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是当前地方制度竞争的核心命题。地方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有嵌入型与融合型两种路径。嵌入型路径依赖政策单向驱动,虽然短期高效但是易导致法律工

具化,侵蚀法律系统自主性、造成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主体的不认同,长期制度成本递增。相比

之下,融合型路径强调法律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结构耦合,通过构建立法创新、政府治理、司法保障

和精准普法的完整链条,全面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整体效能。从嵌入型路径到融合型路径的

转型具有正当性。未来,地方应以市场主体的安全、平等、诚信、效率的价值需求序列为导向,推

进法治建设与营商环境的深度融合,确保制度供给精准匹配市场主体的实质法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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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与地区发展市场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国务院颁布的《优
化营商环境条例》第7条第3款为地方探索原创性、差异化的优化营商环境具体措施提供了规范

基础与制度创新的法定空间。各地广泛开展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制度竞争。由于这种制度竞争

具有明显的政绩牵引作用,因此地方具有充足动力将法治化营商环境转化为地方治理的核心抓

手,法治化营商环境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契机与核心支点。① 地方实践也引发了学界关

注,既有研究聚焦于法治化营商环境中营商环境的内涵、政府责任、法治保障、评价指标体系、地
区差异等主题,②研究初具规模,为地方实践提供了基础性的学理支撑。然而,既有研究在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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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路径探索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直接导致了双重现实困境:一是由于缺乏针对

性的路径指导,各地在建设过程中呈现出法治工具化倾向,违背了法治作为治理体系核心要义的

基本逻辑;二是部分地区出现了以密集出台政策性文件替代系统性法治建设的现象,弱化了法治

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上述倾向与现象,制约了法治化营商环境整体效能的提升。要破解这一

困局,亟须通过分析与总结各地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具体路径,探索兼具普遍性与地域性的优

化路径,在保持法治统一的前提下,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提供适配的制度创新方案。

一、地方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嵌入型路径

地方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路径会受到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条件等因素影响,因此

存在不少差异。从实践分析,地方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第一条进路是在营商环境中寻找可资

建设的法治元素,即从营商环境的定义出发,深挖营商环境内涵中的法治元素,并以此为基础推

进营商环境的法治化。这种在营商环境建设中嵌入法治元素的进路可以被称为嵌入型路径。嵌

入型路径的运作机理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通过行政权力的运作,在既有的经济政策体系中附加

或植入法治要素。通常的表现是地方政府基于某个时期的经济建设目标,形成某种经济政策,而
后通过对法治的工具性运用,塑造一种从政策主导到规范确认的单通道传导机制。

嵌入型路径在实践中的典型运作形态有两种:(1)通过对规范性文件的内容重组实现法治元

素的植入。例如,J市为争创国家营商环境试点城市,政府率先出台《2025年优化营商环境30条

举措》这一规范性文件,其中通过“法治保障”专章将执法检查、商事调解、企业权益保护、信用监

管等法治要素嵌入到原有经济政策中。① 又如,不少地方在规范性文件中嵌入“双承诺制度”,即
地方政府向企业承诺、企业向地方政府承诺,②并以“投资协议+法治承诺书”方式确保承诺的法

律效力,极大提升了项目落地率,降低了企业违约率。法治要素的植入有效解决了政策执行中政

府与企业的信用风险问题。(2)行政主导立法,以地方行政决策为源头,主导地方性法规的立法

进程与立法内容。例如,安徽省制定了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经济政策,成立高规格工作领

导小组,组建实体化运行的省汽车办,并于2023年12月出台省级地方性法规,即《新能源汽车产

业集群发展条例》,从而快速完成经济政策转化为立法的进程,并取得良好的效果。③ 又如,一些

地方政府为了加快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在本地尚不具备数字经济发展条件时与人大联动,快速出

台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条例。④ 这种以行政决策为源头的立法模式,可以被称为政策型立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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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临城县企业投资项目“双承诺”实施方案>政策解读》,https://www.lincheng.gov.cn/content/11053/

33489.html,2025-04-26;《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荣昌区招商引资政企“双兑现”履约工作机制

(试 行)>的 通 知》,http://www.rongchang.gov.cn/zwgk_264/zcwj/qzfwj/zcyy/202411/t20241111_13787631.html,

2025-04-26。

参见《安徽:高质量立法为高质量发展“护航”》,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411/t20241115_

441067.html,2025-04-26。

在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以“数字经济”为关键词进行精确检索,可以发现自2019年至2025年5月全国有20
部地方性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策型立法虽然也是立法,但是容易随着政策发生变化。其本质是行政系统的政策偏好直接嵌入

立法过程,具体表现为立法议程由行政机关首先倡议,立法草案由行政部门起草。整个政策型立

法的运作过程是通过地方立法实现行政目标。

嵌入型路径在实践中表现出3个典型特征:(1)制度依附性,即政策吸附法治要素,法治要素

依附于经济政策目标,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目标处于主导地位,地方法治建设的主要来源是政府

常务会议的议题,地方立法的主要内容有不少是政府经济政策文本的重述。(2)法律工具性,嵌
入型路径很明显是将法律作为一种工具,用以确保经济政策的落实和经济绩效目标的实现,是一

种典型的法律工具主义。① (3)结构离散性,即有关营商环境建设的法治要素呈点状分布,缺乏

系统衔接,如A市从2022年至2024年间连续出台11部有关营商环境建设的规范性文件,营商

环境政策已经有N.0版,但都是以碎片化方式推进,未建立起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系统机制。营商

政策的不断变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制度实效衰减的现象,市场主体对营商政策的变化反应

冷淡。

嵌入型路径充分发挥了“行政目标法律化”与“法律工具行政化”的双向优势,在实践中表现

出一定的适应性:(1)在决策效率方面,嵌入型路径凭借行政系统决策链条短、资源调配快等组织

优势,既能够大幅压缩常规立法周期,又能够规避人大立法过程中因多元利益博弈而导致的立法

停滞,从而快速响应经济发展需求。(2)在专业适配方面,嵌入型路径能够将行政部门的行业专

业知识转化为法律规范,有效弥补人大立法可能存在的专业能力不足问题。(3)在执行协同方

面,嵌入型路径能够将行政部门的政策术语转化为法律概念,实现行政资源与法律文本的整合,

从而显著提升法律规范的可执行性。因此,嵌入型路径备受地方政府的青睐,嵌入型路径的经济

政绩产出周期更短、可视化程度更高,更契合地方官员的任期考核与职务晋升需求。

尽管嵌入型路径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内在缺陷也引发了一定程度的法治难题:(1)法律系

统的自主性遭受侵蚀。② 法律系统的功能在于通过“合法/非法”二元符码来稳定社会预期。③ 但

嵌入型路径使法律过度依附于经济政策,从而容易使法律沦为经济政策的“传声筒”与行政工具,

导致法律系统丧失稳定预期的核心功能,极有可能引发规范冲突。例如,一些地方推行的行政许

可“告知承诺制”,允许企业在未完全满足法定条件时凭承诺书先行取得某些类型的行政许可,相
当于以承诺书的形式消减掉部分合法性条件。这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34条要

求“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的法定条件有所冲突,可能引发合法性风

险与后续监管风险。(2)法治工具的异化风险。主要表现为:一是部分地方政府在营商环境评价

指标的压力下,为提升排名采取“指标优化”策略。例如,某地为提高“办理施工许可”的效率,大
幅度压缩审批环节,但事中事后未强化监管,存在安全监管漏洞。二是嵌入型路径中地方经济政

策过度倾斜在“冠军企业”“龙头企业”等大中型企业上,“出现了地方利益至上、地方保护主义法

治化等负面效应”,④对统一大市场产生不利影响。三是出现了市场主体的不认同。市场主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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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直接感受者,营商环境的优化最终要落实到让市场主体充分发挥活力与潜力。

调研显示,市场主体认为地方政府主导下的营商环境优化措施的本质仍然属于政策,因此有

58%(638家)的企业会选择观望等待而不是直接投资,有26%(286家)的企业会选择采取短期

应对策略,仅有16%(176家)的企业会选择长期投资。① 甚至,在调研中发现有市场主体善于利

用地方法治差异谋利。这与学界对环境污染型企业的迁移路线研究结果相吻合。有学者指出,

作为受环境规制约束最大的企业,重污染企业有动机通过调整空间分布来规避环境规制的影

响。② 不同地区立法对环境规制的强度差异是导致污染型企业迁移的主要因素之一。③

综上可见,嵌入型路径本质上属于法律工具主义的实践延伸,其将法律视为实现经济目标的

治理工具,导致规范体系冲突、法律权威弱化以及市场主体的认同危机等,反映了政策治理的明

显缺陷。在当代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法律工具主义范式面临系统性困境。以嵌入型为代表

的路径仍然是地方单向度权力运作基本范式的体现,虽然在短期内能够产出政策执行效率,但其

对法律系统自主性的侵蚀已引发深层法治难题,将有可能导致法律系统的合法性赤字,从长远而

言并不利于法治建设目标的实现。

二、地方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融合型路径

地方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第二种进路是从法治建设总体框架中提炼出能够与营商环境相

融合的法治要素,这种在系统性法治建设中融入营商环境建设的进路,可以被称为融合型路径。

按照系统论解释,④融合型路径强调法律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结构耦合,通过制度框架和程序规范

构建法治与市场的互动机制,实现法治稳定性与制度灵活性的平衡。“改进和优化营商环境,我
们必须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四个方面共同发力,推进营商法治环境的优

化。”⑤融合型路径便是强调各法治环节的协同联动和系统融合,不同于嵌入型路径单向嵌入法

治元素,融合型路径的核心在于通过功能性解构,分析各法治环节的独特作用及互动关系,形成

系统性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生态,其本质在于构建具有“自我指涉性”的法治生态。

融合型路径下的系统融合,是法治诸环节的融合,主要是通过形成“立法定框架—执法抓落

实—司法保底线—普法防风险”的完整链条,最终实现法治化营商环境优化从“政策单向推动”向
“法治系统驱动”的转型。因此融合型路径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立法层面的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境的要义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因此从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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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科学》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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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4期。

参见刘凯:《经济法体系化的系统论分析框架》,《政法论坛》2022年第2期。

姜明安:《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与营商环境改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的视角完善立法与制度是极有必要的。”①以立法方式优化地方法治化营商环境,是各地发展经

济的重要手段,也是地方向市场主体明确告知其发展目标的重要方式。“地方经济规则制度化是

最高级别的地方政府承诺与守诺方式。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明确告知企业行为的边界,维护企业

对自身行为结果和政府行为结果预期的稳定性,并为社会公众监督留下充分空间,是地方营商法

治环境的优化目标。”②经检索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中央层面有国务院

制定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省级营商环境立法覆盖率已达90%(28个省级营商环境条例/31
个省一级行政区域),地市级立法活跃度达17.2%(53个地级市营商环境条例/307个地级市)。
整个营商环境的立法呈现出“地方试点创新(先有辽宁省、吉林省等地营商环境条例的先行先试)

→中央立法统合(再有国务院颁布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地方适应性调整(后有国内多个省

市陆续颁布营商环境条例)”的演进特征,这种双向互动突破了传统立法“中央先行-地方执行”
的单向传导模式。③ 在“中央立法确立底线标准+地方立法预留创新空间”的制度框架下,各地

通过“地方立法权”探索差异化解决方案,既能保障国家法制统一性,又能激活地方治理效能。不

仅如此,以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区域也形成了立法协同样本。例如,上海市、
江苏省与浙江省三地协同出台第一部创制性立法,即《促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

质量发展条例》,④通过统一环境标准、执法程序与司法衔接规则,极大提升了制度系统性,降低

了法治实施的交易成本、信息成本与风险成本。在地方立法中,其通常都会将公平竞争、合同自

由、竞争中性等法治价值融合内化为市场规则,如《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第3条将竞争

中性原则写入地方立法,为营商环境的系统性优化奠定了地方规范基础。在融合型路径下,立法

是一种规则型立法,它通过抽取政策中的法治要义,转化为稳定的规则体系,以规则要义应对复

杂多变的经济社会,同时通过建立立法后评估制度,定期对法律法规实施效果进行量化评估,确
保法律法规修改是基于客观数据而非政策变动。⑤

第二,政府层面的治理转型。“新时代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与营商环境改善在转变政府职能、
推进政务公开、推行权责清单制度、实行电子政务、促进公众参与、加强诚信政府建设、构建高效

反腐败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八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4条规定:
“优化营商环境应当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以深刻转变政府

职能为核心,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协同联动、完善法治保障,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为各类市场主体

投资兴业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其中确立的“政府职能转变”内核,要求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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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罗培新:《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为借鉴》,《政治与法律》2024年

第12期。

赵海怡:《中国地方营商法治环境的优化方向及评价标准》,《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
期。

参见王万华、宋烁:《地方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之规范分析———兼论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行政

法学研究》2016年第5期。

参见《沪苏浙协同立法规范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 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又获重大成果》,http://www.
npc.gov.cn/npc/c2/c30834/202404/t20240402_436263.html,2025-04-20。

2024年4月28日,江苏省印发《江苏省规章立法后评估办法》(苏政办发〔2024〕18号),根据其第7条的明

确规定,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规章以及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规章实施满3年,其他规章实施

满5年,实施部门应当进行立法后评估,必要时政府立法部门可以组织实施部门开展评估。

姜明安:《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与营商环境改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法治政府建设,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但地方法治政府建设存在“法治观念落后,平等意识淡薄;

行政自制薄弱,治理能力不足;沟通合作不畅,诚信透明不够”①等问题。这些问题映射在地方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有关政策措施上,集中表现为地方政府对政企关系法治化与规范化的探索

实践。“政企关系法治化、规范化是营商环境法治化的本质与核心,从政企关系的视角探讨营商

环境法治化建设,有助于全面理解和有效推进营商环境的法治化。”②实践中地方政府一般从两

个方面重塑政企关系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1)行政权力运行流程的系统再造。“优化营商环

境的难点、堵点和痛点大多与行政权的运行尤其是行政机关的市场监管息息相关,以规范行政权

运行、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为使命的行政法治,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要求和保障。”③地方政府

通过大幅度压缩行政审批事项范围和时限,制定执法自由裁量基准,探索新型行政执法方式,制
定行政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服务清单,构建责任明确的问责机制,提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等

具体措施,实现行政权力运行从管控主导向服务优先的范式转换。在跨区域行政上构建协同机

制,如粤港澳大湾区“三地三清单”(差异清单、对接清单、共享清单)规则衔接模式,三地标准差异

事项从143项减至23项,④实现从分散执法到协同执法的功能整合,从属地管理到区域联动的

空间重构。(2)充分释放市场主体的自由交易空间。例如,构建与市场主体的对话制度,在制定

涉企政策时听取企业、商协会组织的意见,全面实施“非禁即入”原则,深入推行“预约式”执法,发
布轻微不罚与首违不罚清单,开展个人破产制度改革试点等,努力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极大拓

展市场主体的自由空间。这两方面的努力,共同构成当下地方政府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主要

内容。“结果显示,监督问责、规范执法和提供更好的争议解决方式具有明显的降低企业制度性

成本的作用。”⑤因此,地方“要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行政法治建设的成绩和经验基

础上,对标世界一流营商环境,以市场主体期待和需求为重要导向,加快建设法治政府”。⑥

第三,司法保障的效能提升。“司法保障是推进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必由之路。”⑦法治被定位

为法治化营商环境优化的基础性制度供给,其功能不仅体现在规则制定和执法层面,而且体现为

通过司法透明化实施机制所构建的可预期制度环境。有学者指出:“司法法治是法治化营商环境

建设的重要支撑,其贯穿于优化司法环境的全过程,可以有效回应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时代诉

求和践行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基本要旨。”⑧司法作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终局保障和规则

校准器,其功能不仅仅局限于纠纷解决,更是通过司法裁判统一化来稳定市场预期。例如,最高

人民法院和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通过司法裁判来引导地方适用规

则的统一化,从而减少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司法还可以在处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过程中对地方

政府营商环境政策(如滥用税收优惠、信用惩戒、政府失信等)进行合法性审查,从而实现对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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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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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向刚、马冉:《政企关系视域下的营商环境法治化》,《行政论坛》2020年第2期。

彭向刚、马冉:《政企关系视域下的营商环境法治化》,《行政论坛》2020年第2期。

李洪雷:《营商环境优化的行政法治保障》,《重庆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参见朱丹:《从“政策承诺”到“制度信任”》,《北京日报》2025年3月17日。

解洪涛、张薇、张建顺:《法治政府建设降低了企业制度性成本吗———基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调查数据的实

证研究》,《财经科学》2018年第10期。

李洪雷:《营商环境优化的行政法治保障》,《重庆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胡晓霞:《论法治化营商环境之司法方案》,《中国应用法学》2021年第6期。

石佑启、陈可翔:《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司法进路》,《中外法学》2020年第3期。



权力运行的监督。

第四,精准普法构建法治共识。普法是企业法治共识构建和法治能力培育的过程。地方通

过普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路径包括以下四种:(1)精准普法,降低企业守法成本。地方建立

分类普法机制,针对不同行业(如跨境电商、生物医药)发布合规指引,明确高频法律风险点。例

如,《深圳市企业数据合规指引》帮助企业明确可能的数据行政处罚风险。① (2)“以案释法”实效

化,如市场监管部门发布“行政处罚典型案例”,通过具体案件解读法律红线(如反垄断法、反不正

当竞争法、广告法等),引导企业预判守法边界。(3)互动式普法,增强市场主体法治参与感。司

法行政机关组织律师团队为企业提供“法治体检”,识别合同管理、劳动用工等风险,形成“普法—

整改—预防”闭环。(4)数字化普法,提升法律可及性,建立智能法律咨询平台,如“粤商通”应用

程序集成企业高频法律问题AI解答,降低中小微企业法律咨询成本。②

融合型路径通过系统整合各法治环节,构建出完整的法治治理框架。这种路径不仅满足了

形式法治对有法可依的基本要求,而且实现了实质法治所追求的良法善治目标,展现出显著的实

践优势。这种优势可总结为:(1)通过法律的稳定性来满足市场主体对法律可预期性的期待。法

律是人们交往行为的预期机制。③ 通过法律可以实现预期的稳定化,④保障交往的便利与效率。
“市场秩序稳定公平、规则透明公开、法治公正、投资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是投资主体实现投资自

由便利制度的核心价值所现。”⑤融合型路径通过系统性的制度约束降低政策波动风险,将实践

证明有效的政策措施及时上升为法律法规,实现由政策型立法向规则型立法的转变,⑥避免出现

“朝令夕改”的情况。(2)通过纵向整合与横向协同的双重机制增强制度系统性。在纵向维度,中
央通过“框架性立法+具体授权”的立法技术实现制度弹性。前述的营商环境立法便是如此,《优
化营商环境条例》设定了基本框架,并在第7条授权地方自主探索具体实现方式。在横向维度,

跨部门协同机制的制度化打破了传统条块分割的局面,增强了系统性。在不少地方,如浙江省、

四川省、江苏省、广东省等地,都构建了法治化营商环境联席会议制度,使相关部门的监管数据与

执法标准得到整合,从而降低了制度执行偏差,提升了制度供给效率。

三、从嵌入型路径向融合型路径转型的正当性

在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优化过程中,嵌入型路径与融合型路径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治理范式。

嵌入型路径侧重于行政主导的政策驱动,将法律视为实现短期政策目标的工具,这导致法律系统

的合法性赤字和稳定预期功能的退化。而融合型路径强调法律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双向互动与深

度融合,通过系统性的法治政府建设,展现出法治秩序的长期稳定性。从嵌入型路径向融合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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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首次将数据合规激励机制引入监管领域 <深圳市企业数据合规指引>发布》,https://www.sz.gov.cn/

szzsj/gkmlpt/content/10/10853/mpost_10853866.html#19246,2025-04-20。
“粤商通”是广东省政府为全省市场主体打造的涉企移动政务服务平台,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为企业提供

开公司、办业务、找政策、提诉求、查信用、招人才、融资金、拓商机、找法律等主题特色服务。

参见谢晖:《论法律预期目的及其规范预设》,《东方法学》2022年第5期。

参见罗文波:《预期的稳定化———卢曼的法律功能思想探析》,《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4期。

刘云亮:《营商环境法治化三维论》,《政法论丛》2024年第3期。

参见袁锦晖:《可预期营商环境构建的法治路径》,《经济法论坛》2022年第2期。



径转型,是未来各地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可靠选择。这种转型具有多方面的正当性。

第一,转型具有理论基础的正当性。嵌入型路径与融合型路径的理论基础具有本质性差异,

这是后续制度设计和实践效果出现差异的决定性原因。(1)就嵌入型路径而言,这一路径以法律

工具论为内核,将法律视为实现经济目标的手段。其理论预设是“法律的功能在于服务经济政

策”,隐含着“经济系统主导法律系统”的单向性。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律被视为服务于经

济目标的工具,法律系统的规则和制度被认为应当适应经济系统的需求和发展。在这种观念的

影响下,经济系统的发展被认为是推动法律系统变革的主要动力,经济系统的变化和要求被看作

是引导法律系统变革的主要因素。法律系统被动地适应着经济系统的需求和发展,缺乏自身的

主动性和独立性。从实证层面而言,这种单向性在法治运行的诸多环节中会表现为立法过度追

求经济效率指标、执法偏向经济发展目标、司法裁判受经济指标影响等情况。然而,这种单向性

忽视了法律系统自身的自主性和运作逻辑。法律系统不仅仅是对经济系统的被动反应,更具有

自身的规范性和预期性功能,能够为社会提供稳定和可预期的法治环境。(2)就融合型路径而

言,它以法治系统论为根基,采纳德国法学家托依布纳的反身法理论,①通过“运行封闭”与“认知

开放”的辩证统一,实现法律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结构性耦合。一方面,法律系统会努力保持自身

规范生产与运行的封闭性,如法律规则的制定遵循自身的程序逻辑(立项→起草→审议→表决

等),而非被动响应经济政策指令。即使面对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强大政策压力,法律系统也

仍然要通过合法性审查等机制来确保规则体系的内在一致性。例如,地方立法必须遵守《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设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另一方面,法律系统也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开放

性,接纳经济理性(如效益原则)作为合法性要素,通过法律程序的民主化改造,构建一个包容多

元主体的“理想的言谈情境”,②以立法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等程序,促使政府、企业、商协会组

织等形成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理性共识,共同参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构建。③ 例如,在2020年《江
苏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办法》中,从启动决策、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

集体讨论、决策的公布执行和调整、法律责任等方面逐一明确了相关程序和规范要求,这种程序

设计通过构建多中心决策网络,使行政权力得以在专家理性、公众参与和职权法定的三维框架中

运行,从而既能够制衡行政权力的决策冲动,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又可以提高过程的透明度,确保

治理过程符合公开性、一致性、可预期性等法治要求。

第二,转型具有制度效能的正当性。嵌入型路径与融合型路径的制度效能具有异质性特征。

从经济学分析角度看,嵌入型路径的制度成本较高。嵌入型路径是由政策驱动的,地方政府基于

·711·

从单向嵌入到系统融合:地方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路径转型

①

②

③

参见张骐:《直面生活,打破禁忌:一个反身法的思路———法律自创生理论述评》,《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

第1期。

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理论强调,法律合法性源于公民在公共领域中的理性共识。其核

心命题包括理想言谈情境,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平等参与立法协商。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

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国内出台了不少制定涉企政策时需要听取企业家意见的文件,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健全企业家参

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的实施意见》《河南省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暂行办法》《山东省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实

施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长沙市涉企政策听取企业家意见实施方案的通知》《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宁波市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暂行办法的通知》等,其目的就是让企业家可以共同参与法治化营商环

境的优化工作。



某种经济目标,可能会相对灵活地调整政策,因此在嵌入型路径下市场主体就要应对因政策不断

调整而带来的合规问题,继而有可能增加临时性合规成本,这意味着在嵌入型路径下短期而言收

益增长很快,但长期而言制度成本是边际递增的。另外,由政策驱动的法治也很容易陷入“制度

供给过剩”陷阱。例如,A省政策型营商类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等,从2018年的

11件跃升到2024年的27件,增长了245%。但在调研中,企业对这些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

的感知度不足50%,出现了明显的“法治通货膨胀”现象。与之相对的是,在融合型路径下短期

制度收益增长不快,但长期制度效益明显。例如,《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浙江省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等,将经过多年探索实践的有效政策和举措转变为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构建起一

个系统化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可以说已经“超越地方竞争式的招商引资政策优惠,促进政策的法

治化转型并增强法治的权威性、约束力和可信度”,①有效帮助民营企业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
民营企业的发展获得稳定预期和保障。融合型路径也有助于对接融合世界银行最新的营商环境

指标体系。世界银行从2023年起公布新的指标体系,②“在评估目标、方法及主题内容等方面,
较之以往均有显著革新,这将是我国营商环境以评促改的又一重要契机。当前新指标项目仍处

于正式施行的起步阶段,首要之务即在于对新指标的法治内涵、评价体系以及制度逻辑等核心问

题加以精准把握,并对实施方法进行科学考察,以备新一轮的指标考评”。③ 融合型路径是法治

系统与营商环境系统的融合,从法治系统的整体构成出发,对标世界银行的最新指标体系,重新

审视目前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存在的法治短板弱项,继而通过立改废释方式,助力规则的科学

制定以及有效实施。如此,将有助于持续提升我国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并促进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提升。④

第三,转型具有符合法治政府建设需求的正当性。嵌入型路径和融合型路径与法治政府的

契合度具有结构性分野。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关键是全面建设法治政府。⑤ 从法治政府角度看,
从嵌入型路径到融合型路径的转型,是从行政吸纳法治向法治规制行政的根本性转变。(1)嵌入

型路径存在制度缺陷,其问题在于行政权对法律系统的过度主导。这种路径在权力配置上模糊

了立法与行政的宪制边界。行政机关通过行政主导型立法或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替代立法等方式,相当于行使立法功能,法规成为方便行政管理的工具箱,由此导致规范层级结

构发生紊乱,也违背了法治政府“法律优先”的原则。在权力运行层面,嵌入型路径容易陷入“运
作封闭性”困境,即行政决策主要依托行政系统内部的运行逻辑而非外部开放法律程序来作出,
行政权运作的合法性主要依靠行政系统内部的复杂程序来完成。市场主体参与机制的缺失,导
致行政权运作中缺乏多元利益的平衡,难以适应社会的复杂需求。法律在此仅仅被作为行政目

标的实现手段,这就导致法律理性难以贯穿行政权运作的全过程。这种制度安排最终会形成一

个表面上完备但实质上服务于行政权的法律体系。法治政府建设成为技术化、形式化的制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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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陷入“形式理性铁笼”。① (2)融合型路径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核心优势在于其构建了完整的

制度合法性生成机制。在规范建构维度,该路径严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则与授权明确性原则,将行

政权的来源、范围及行使程序完全置于法律控制之下。这种制度设计不仅满足形式法治对权责

法定的基础要求,为“以权责清单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建构”奠定基础,②而且更深层地确立了行

政系统的“制度性锚点”,使行政决策摆脱临时性、碎片化的政策驱动模式,转向稳定可预期的法

律框架约束,从根本上解决了嵌入型路径中行政权自我赋权的合法性危机。在权力制约层面,融
合型路径一方面引入司法作为对行政权运行的外部校正机制,通过司法判决、司法建议等方式,
推动行政机关在决策中内化比例原则、正当程序等法治原则,促使行政裁量从经验判断转向法律

论证,最终实现行政自制与司法他律的统一。司法机制构建了针对行政权的“反思性结构”,使法

律能够直接内化为行政系统的运行逻辑。另一方面,融合型路径引入了行政权之外的市场主体

与社会组织的多元参与机制,重塑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网络。通过多元参与机制,市场主体、社
会组织的诉求能够经过立法听证、行政协商等程序,构建起与政府的制度性对话平台:不同群体

的价值主张在法律程序中被转换为可操作的规则要素,使法律系统既能保持专业自治性,又能通

过开放接口持续吸纳社会变迁中的新型正义诉求,既克服了嵌入型路径中政策与社会的疏离,又
避免了嵌入型路径对法律体系自主性的侵蚀。通过融合型路径,最终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超越“依
法而治”的工具主义阶段,迈向“经由法律的治理”的实质法治形态。当法律规范成为行政权力运

行的构成性要素(而非装饰性外衣)时,当司法机制转化为行政系统的学习机制(而非对抗装置)
时,当多元参与升华为制度更新的知识来源(而非治理负担)时,法治政府才能够真正成为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制度引擎。

四、地方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深度融合路径

尽管目前我国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营商环境的世界排名上升迅猛,
但仍存在“缺乏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产权保护力度不足、制度性交易成本高、行政权力监督与制约

不够等问题,与市场主体的需求及期待还有一定差距”。③ 因此我们“不宜过分高估现阶段中国

的营商法治环境,优化营商环境是一个漫长而且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过程”。④ 未来,地方如何

持续深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避免市场主体将地方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视为一场“作秀运动”?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营商环境法治观回应了“新时代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内在制度需求,揭示了深

化改革的宏大意旨,同时也强调以人为本,从微观层面回应市场主体的个体需求,以此作为社会

多元需求之间以及社会和个人之间的价值平衡点———人民利益至上的根本价值立场”。⑤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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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市场主体需求来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是根本目的指向。①

市场主体对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核心需求是什么? 既有研究高度重视价值层面的分析。有研

究者指出,法治化营商环境“在价值导向上,致力于促进主体自由发展、维护公平竞争环境、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确保静态动态安全、全面落实人权保障”。② 也有研究者认为“优化营商环境应有

自己的思路,这就是以公平、安全、诚信、便利且可预期的法律价值追求为宗旨,对标国际标准,着
力扩大和增强市场化、法治化的范围和调整功能,以解决破坏营商环境的难点、堵点问题为抓手,

纲举目张地优化营商环境”。③ 还有研究者从民营经济角度出发,认为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视角设置营商法治环境评价的内容与标准具有针对性和指向性。因此,应当以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是否得到优化、民营企业及企业家相关权益是否得到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营商守法

状况是否良好、民营企业对营商法治环境是否满意等作为营商法治环境评价的标准。④

既有研究对市场主体价值需求的分析为深度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重要启示。在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实践中,中央和地方通过民营企业座谈会,重点探讨如何为企业创造放心投

资、专心创业、安心经营的法治环境。这一问题准确把握住了市场主体的核心需求,即企业不仅

需要公平竞争、有效率的市场环境,而且渴望安全、稳定、可预期的法治保障。因此法治化营商环

境的制度供给应遵循对市场主体“安全→平等→诚信→效率”的满足逻辑,以安全为基,平等为

本,诚信为要,效率为先。这种“安全(前提)-平等(基础)-诚信(关键)-效率(重点)”的价值序

列,能够避免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陷入“法治锦标赛”的工具理性陷阱,能够确保制度供给精准匹

配市场主体的实质法治需求。因此,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深层融合路径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以安全价值为原点,持续强化对市场主体的人身和财产等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这是

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安全作为法律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⑤包括“静态安全”与“动态

安全”两个方面。静态安全主要保护市场主体的既得利益不被非法侵害,这依赖《民法典》确认财

产权的归属,并赋予其排他的法律效力。动态安全则确保市场主体在交易中的预期利益能够依

法实现。两者共同构成市场主体对法治环境稳定可预期的基本信任。为充分实现安全价值,需
要避免法律实施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不稳定性。法律实施不确定,意指尽管法律条文规定明确

但在实际执行中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选择性执法和司法受到不当干扰等问题,导致市场主体对法

律的权威和效力产生怀疑。政策的不稳定性,意指政策频繁变动或缺乏连续性,导致市场主体难

以形成长期预期,增加了经营风险。因为市场主体依据法律规定的行为模式和后果能够获得稳

定的预期,也因为法治为社会提供了公共行动和判断的标准,⑥所以法律和政策只有保持稳定可

预期,才能让市场主体感受到安全,也才能促使市场主体制定和实施长期的投资和经营计划,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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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经济短期行为。从具体机制来看,安全价值的实现有赖于三重机制,一是政府机制,其责任是

提供制度和规则,保障市场主体的生命和物质财产不受侵害;二是市场机制,其责任是以交换和

竞争使冲突非个人化,以便市场主体和平交往、相互学习,从而获得安全;三是公民社会机制,其
责任是以其独特的功能来保证市场主体的安全。①

第二,以平等原则为基点,持续强化对市场主体的平等保护,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

行的基础。市场主体获得法律平等保护,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法治社会

的核心价值之一。从“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理念出发,②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必须以平等保

障各类市场主体的权益作为逻辑基点。这种平等保障在理论上包含双重维度:既体现契约自由

的经济理性,又彰显权利平等的法治价值。如何确保市场主体愿意和自由地进行市场行为,就需

要回到市场主体的根本性需求,构建起保护市场主体“人身权-财产权-救济权”三位一体的制

度体系。在立法层面,通过宪法和民法典等基础性法律确立起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平等保护原则,
明确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受侵犯,细化人格权保护的具体标准,健全数据财产权等新型财产权保

护制度;在法律实施层面,建立健全统一的司法救助标准体系,完善跨部门行政救济协调机制,推
动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司法程序的有机衔接,并加强基层法律服务站点建设,提
升权利救济的可及性和便利性;同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通过持续的效果评估和法律规则优化,
将制度设计转化为稳定的社会预期,实现法律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迭代升级。这一制度体系既能

够保障权利确认的全面性,又能够确保权利救济的有效性,从而形成完整的权利保障闭环。同时

我们也可以借鉴美国法学家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论,③该理论的目的就是从资源角度更加实质化

地解决私人主体的平等问题。我们也可以从德沃金的“羡慕检验”④中查找解决市场主体平等问

题的方案:一是让非公有制市场主体不羡慕那些公有主体、外资主体可以进入的领域,实现市场

主体的准入平等、经营自由;二是让非公有制的市场主体不再羡慕那些公有主体、外资主体可以

获得的保护水平,实现保护平等;三是让非公有制的市场主体不再羡慕那些公有主体、外资主体

可以获得的发展机会,促成发展平等。
平等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为此,政府应始终明确其法

治政府、有限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定位,深入转变职能。“推进政府职能新定位,强化(放管服),
放宽市场主体准入等,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基本环节。”⑤政府不得从事一般性经营活动,其参与交

易活动应以满足自身政务运作为必要,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应以必要、适度为前提,并限于市场失

灵的领域。政府应竭力避免既是市场交易活动的参与者又是监管者的双重角色,以防止利益冲

突和权力滥用。此外,政府应大力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为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创造条件,
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政府还应制止不正当竞争,反对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降低市场主体的

成本和费用负担,增加其营业便利性,从而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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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诚实信用原则为要点,培育诚实守信、信用良好的营商环境。诚实信用是现代市场

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石,该原则具有“主观善意确信”与“客观履约保障”双重法律属性。在当前民

商事领域中,诚信原则已经超越具体的法律规则演化为“法律体系运行的润滑剂”,其功能在于弥

补成文法的滞后性,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我国当前信用生态呈现出“违约成本边际

效益递减”的特征,表现为尽管采取越来越多的失信惩戒措施却并不能带来有效的威慑作用,违
约在很多时候付出的成本较小,而为了维护信誉度则需要投入更大成本,市场主体缺乏维护信誉

度的积极性,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逆向选择,因此需要着力改善市场诚信状况。(1)要求

政府诚信。行政机关同样需要遵守“允诺禁反言”原则。可以参考一些地方已经建立起来的“行
政允诺备案审查制度”,如2022年山东省威海市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威海市行政允诺管理办法》,

通过规范行政允诺事项管理,充分发挥政务诚信的示范和引领作用。(2)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信用

体系的立法工作。目前我国尚未制定信用法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或统一征信法等,主要的信

用条款体现在民法典的诚信原则、行业专门法规的信用规范、地方立法中的信用条款,缺乏立法

对个体信用、社会信用、政府信用等的直接界定,也缺乏信用的“激励与惩罚”机制。对此,通过立

法工作,如制定统一征信法等,①可以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奠定扎实基础。(3)建立信用修复机

制。信用修复机制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资本理论中,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

心要素,是经济繁荣的重要基础,是地方治理的重要资源。对于非主观的、非恶意的失信市场主

体,给予其修复机会,能够促使其再次发挥市场活力与潜力,避免造成市场主体这一宝贵资源的

流失。信用修复机制通过修复失信行为,重建社会信任,推动经济发展、企业创新与地方治理。

第四,以效率原则为重点,提高法律运行效率,营造便利的营商环境。效率是法律追求的价

值目标之一。现代营商环境建构中的法律运行效率应界定为“法治资源投入与制度产出的帕累

托最优配置”,其核心在于通过法治手段降低市场主体交易成本。有学者指出:“优化营商环境应

体现简约治理的精神,这与行政程序的简化休戚相关,现行规范与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实践都蕴含

了简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能的法理,赋予行政程序法新的面向。”②基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

价指标体系的内容,可以明显看出世界银行对各国政府都提出了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要

求。各国政府推进这一指标体系的主要措施是提供法治化的公共产品。这包含三个方面:(1)提
供制度性公共产品。例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3条着重强调国家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改革,

最大限度减少市场干预,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2)提供程序性公共产品,聚焦行政流程的

再造,具体“包括事先告知、政企沟通、答复说明与解释的沟通交流程序,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

人之间进行意见交换;以并联式办理、容缺受理、简易注销登记为重点推进政务服务流程再造,对
行政组织架构及服务流程进行全面重组;重视信息技术应用设计服务集成程序、政府数据交换共

享程序及电子证照获取程序,使政务服务简化、灵活、迅速且合乎行政目的,以效能导向的行政程

序法改革为优化营商环境赋能”。③ (3)提供救济性公共产品,如地方推进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构建“人民调解+仲裁”“人民调解+司法确认”“人民调解+公证”

等衔接机制,促进非诉讼解纷方式与诉讼方式的有机结合,有效提升纠纷化解效率。这种制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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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所构建的纠纷解决生态系统,能够通过机制衔接有效实现“1+1+1>3”的协同效应。

五、结 语

当代中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正处于从嵌入型路径向融合型路径的转型阶段。这一转型过

程本质上以构建市场主体的安全、平等、诚信、效率四位一体的法治价值体系为核心目标,通过制

度供给与价值需求的精准匹配,实现法治建设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最终促成法治化营商环境

整体效能的提升。这种转型不仅能够破解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而且能从

法治建设维度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制度创新样本。实践表明,融合型路径正在重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治秩序,其通过法治原则与市场规律的深度耦合,形成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营商环境治理方案。需要指出的是,融合型路径的深化发展仍面临诸多制度性挑战,本文

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路径类型的学理总结、转型的正当性论证和未来的方向性探讨,尚未形成具体

的制度设计。因此,未来各地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时,必须充分考虑区域经济特征和制度禀赋

差异,以实现法治供给与本土需求的有效对接。

Abstract:Optimizingthelegalbusinessenvironmenthasbecomethecorepropositioninthe
currentlocalinstitutionalcompetition.Localgovernmentsadopteitheranembedding-typeor
integration-typepathwaytopromotethisoptimization.Theembedding-typepathwayrelies
onunidirectionalpolicy-drivenmechanisms.Althoughthispathwayensuresshort-termeffi-
ciency,itrisksinstrumentalizingthelaw,underminingtheautonomyoflegalsystems,foste-
ringlocalprotectionism,andgeneratingdisengagementofmarketentities,ultimatelyleadingto
escalatinglong-terminstitutionalcosts.Incontrast,theintegration-typepathwayemphasizes
structuralcouplingbetweenlegalandeconomicsystems.Byestablishingacompletechainen-
compassinglegislativeinnovation,governmentgovernance,judicialsafeguards,andtargeted
lawpopularization,thispathwayultimatelyenhancestheoveralleffectivenessofthelegalbusi-
nessenvironment.Thetransitionfromembedding-typepathwaytointegration-typepathway
holdsnormativelegitimacy.Movingforward,localitiesshouldalignwithmarketentities’value

priorities—security,equality,integrity,andefficiency—toachievedeepsystemicintegrationbe-
tweenlegalframeworksandbusinessenvironments,ensuringinstitutionalsupplyprecisely
meetssubstantivelegaldemandsofmarketentities.

KeyWords:institutionalcompetition,rule-of-law-basedbusinessenvironment,em-
beddedpathway,integrated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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